
香港文匯報訊 山東省高院在對薄熙來案
二審裁定書中透露，薄熙來在上訴過程中，
提出了11條上訴理由，其辯護人除提出與薄
熙來上訴理由基本相同的辯護意見外，還提
出4條辯護意見。山東高院根據案件的事
實、證據及相關法律規定，逐一作出相應評
判稱不予採納。以下是法院裁定書相關內容
的全文：
上訴人薄熙來提出以下上訴理由：
1、其供認犯罪的自書材料和親筆供詞係

在辦案人員的壓力下形成，應作為非法證據
予以排除，不應作為證據採信。
2、薄谷開來係本案關鍵證人，但作證能

力存疑，又未到庭接受質證，薄谷開來的證
言不應採信作為定案根據。
3、其為大連國際公司、實德集團提供支

持和幫助，均是正常履行職責、公事公辦，
不屬於受賄罪中的謀利事項。
4、其未收受唐肖林錢款，一審法院認定

其收受唐肖林錢款的證據只有唐肖林的證
言，係孤證，且唐肖林關於在其瀋陽家中送
5萬美元時薄瓜瓜在家的證言與薄瓜瓜當時
在英國讀書的事實不符，該證言內容虛假。
5、其同意將大連駐深辦劃歸大連國際公

司係因大連駐深辦經費困難無法維持，並非
受唐肖林請托；唐肖林證明送給其8萬美元
與「大連大廈」的建設直接相關，但一審判
決並未認定其批示請于幼軍支持「大連大廈」
建設一事為謀利事項，該8萬美元不應認定
為受賄犯罪。
6、其未實施幫助實德集團列入商務部成

品油非國營貿易經營企業名單的具體行為，
該事項不應認定為其為實德集團謀利事項。
7、薄谷開來關於曾向其告知接受徐明出

資購買法國別墅、接受徐明為薄谷開來、薄
瓜瓜支付相關費用的證言虛假，其對上述情
況均不知情。
8、其主觀上沒有貪污的故意，客觀上也

沒有同意王正剛將公款給其補貼家用的提
議，其對於相關款項最終進入與薄谷開來有
關的律師事務所亦不知情，王正剛關於曾向
其請示涉案工程款處置的證言與薄谷開來的
證言不能相互印證，且所證見面時間與其秘
書車輝關於其活動情況的記載矛盾，王正剛
所作證言內容虛假，一審判決認定其犯貪污
罪與事實不符。
9、其在涉案工程款撥付時已調任遼寧省

省長，不再兼任大連市的職務，且其亦非相
關工程的負責人，沒有貪污涉案工程款的職
務便利。
10、其沒有嚴禁複查「11．15」案件的意

圖和行為，其打王立軍耳光、調整王立軍職
務並非意圖掩蓋「11．15」案件，要求調查
王智、王鵬飛係為了解事情真相，未要求對
王鵬飛進行刑事立案偵查，取消王鵬飛渝北
區副區長職務提名並無不當；其未縱容薄谷
開來參與研究王立軍叛逃應對措施，王立軍
患精神疾病的診斷證明亦非虛假，出具王立
軍患精神疾病的診斷證明及發佈王立軍接受
「休假式治療」的微博不是濫用職權；其行
為不是導致「11．15」案件不能依法及時查
處和王立軍叛逃的重要原因。
11、一審判決認定其濫用職權情節特別嚴

重係因王立軍叛逃，但量刑卻重於王立軍犯
叛逃罪所判處的刑罰，主次顛倒。
上訴人薄熙來的辯護人除提出與薄熙來上

訴理由基本相同的辯護意見外，還提出如下
辯護意見：
1、一審庭審中播放的法國別墅幻燈片不

能證明係薄谷開來、徐明當時觀看的幻燈
片；辦案人員提取幻燈片的蘋果牌電腦係
2005年生產，不可能在2002年用於播放幻燈
片，且該電腦及儲存在該電腦中的幻燈片未
經一審庭審出示、質證，不能作為定案證
據。
2、涉及法國別墅的書證均來源於境外，

但未經公證、認證程序，亦非通過司法協助
途徑調取，真實性無法確認，不能作為證據
使用；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薄谷開來係涉案
別墅的實際控制人。
3、徐明為薄谷開來、薄瓜瓜之外其他人

員支付的費用不應認定為薄熙來受賄數額；
認定徐明為薄谷開來、薄瓜瓜等人支付費用
的部分票據真實性存疑，相關費用不應計入
薄熙來受賄數額。
4、一審法院未考慮薄熙來涉嫌受賄犯罪

大多是被動所為、事後知情，對其以受賄罪
判處無期徒刑量刑過重。
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列舉了認

定本案事實的證據，相關證據均已在一審開
庭審理時當庭出示並經質證。本院經依法全
面審查，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及所列證據
予以確認。
針對上訴人薄熙來所提上訴理由及其辯護

人所提辯護意見，根據本案的事實、證據及
相關法律規定，本院評判如下：

1、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

提薄熙來供認犯罪的自書材料和親筆供

詞係在辦案人員的壓力下形成，不應作

為證據採信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以及

薄熙來所提上述材料應作為非法證據予

以排除的上訴理由。

經查，根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
規定，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採用其
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
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願作

出的供述，屬於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
的證據，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在案
證據表明，上訴人薄熙來本人也承認本案不
存在上述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的情形，薄熙
來供認犯罪的自書材料和親筆供詞，均是其
自主作出的，不符合非法證據排除的條件。
同時，薄熙來供認犯罪的自書材料和親筆供
詞的內容與證明其犯罪事實的證人證言及相
關書證、物證能夠相互印證，足以確認其書
寫內容的真實性。綜上，可以確認上述證據
內容真實，來源合法，可以作為定案根據予
以採信。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前述上訴理由
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2、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

所提薄谷開來係本案關鍵證人，但作證

能力存疑，又未到庭接受質證，薄谷開

來的證言不應採信作為定案根據的上訴

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生效判決確認
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載明，薄谷開來在2011年
11月13日實施殺人犯罪時患有精神活性物質
所致精神障礙，但該意見書同時載明薄谷開
來辨認能力完整，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薄谷開來在本案中所作證言及其作證錄音錄
像均反映，薄谷開來對辦案人員的詢問有明
確的認知，表達清晰、語言流暢、情緒穩
定，表明其具有作證能力。此外，一審法院
審理本案期間，控辯雙方均申請薄谷開來出
庭作證，一審法院亦依法通知了薄谷開來到
庭，但薄谷開來明確表示拒絕出庭作證。依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
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告人配偶拒絕出庭
的，法院不能強制其出庭作證。薄谷開來雖
未出庭接受質證，但其書面證言經一審當庭
宣讀、其作證錄音錄像經當庭播放，並經控
辯雙方質證，其所證內容與在案其他證人證
言、書證等能夠相互印證，並與上訴人薄熙
來供認犯罪的自書材料、親筆供詞相互印
證，足以確認其相關證言內容的真實性，可
以作為定案根據。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前述
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
納。

3、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

提薄熙來為大連國際公司、實德集團提

供支持和幫助，均是正常履行職責、公

事公辦，不屬於受賄罪中的謀利事項的

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審理認為，根據我國刑法關於受賄罪的
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
取利益，並收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受賄
罪，至於行為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屬於正
常履行職責，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本案
中，上訴人薄熙來本人直接或通過其家人多
次收受唐肖林、徐明款物，並應二人請托利
用職務便利為大連國際公司、實德集團提供
幫助，無論其提供幫助的行為是否屬於正常
履職，均不影響對其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
取利益行為性質的認定。薄熙來及其辯護人
的前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
不予採納。

4、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

提薄熙來未收受唐肖林錢款，一審法院

認定薄熙來收受唐肖林錢款的證據只有

唐肖林的證言，係孤證，且唐肖林關於

在薄熙來瀋陽家中送5萬美元時薄瓜瓜在

家的證言與薄瓜瓜當時在英國讀書的事

實不符，該證言內容虛假的上訴理由和

辯護意見。

經查，唐肖林對上訴人薄熙來為其提供幫
助和支持、其三次給予薄熙來錢款的時間、
地點、數額、幣種、事由等情節多次予以證
明，其證言中關於部分行賄款來源的內容得
到證人姬巍、張文勝、宋振軍等人的證言及
相關書證的印證，且唐肖林和宋振軍的證言
均證明唐肖林曾告知宋振軍自己打算送給薄
熙來部分錢款的事實，薄熙來的自書材料和
親筆供詞亦對三次收受唐肖林錢款的事實予
以供認，並與唐肖林的證言在收受錢款的時
間、地點、數額等具體情節上能夠相互印
證。在唐肖林的多次證言中，其僅在2013年
5月31日的證言中曾提及其在薄熙來家中送
給薄熙來5萬美元時薄瓜瓜在家，但唐肖林
在該次詢問中隨即對該情節予以更正，確認
了當時除其和薄熙來外無他人在場。故一審
判決認定薄熙來收受唐肖林賄賂的事實清
楚，證據確實、充分。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
前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
予採納。

5、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

提薄熙來同意將大連駐深辦劃歸大連國

際公司係因大連駐深辦經費困難無法維

持，並非受唐肖林請托；唐肖林證明送

給其8萬美元與「大連大廈」的建設直接

相關，但一審判決並未認定其批示請于

幼軍支持「大連大廈」建設一事為謀利

事項，該8萬美元不應認定為受賄犯罪的

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相關證人證言及在案書證證實，唐
肖林向上訴人薄熙來遞交了關於將大連駐深
辦整體劃轉大連國際公司的報告後，薄熙來

簽批同意，大連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據此辦理
了將大連駐深辦成建制劃轉大連國際公司事
宜。以上事實表明，薄熙來係應唐肖林的請
托而同意將大連駐深辦劃歸大連國際公司。
同時，大連國際公司建設「大連大廈」的前
提是接管大連駐深辦，唐肖林的證言亦證明
其向薄熙來提出將大連駐深辦併入大連國際
公司的目的即在於開發大連駐深辦在深圳的
土地。故薄熙來收受唐肖林所送8萬美元與
其同意大連駐深辦劃轉大連國際公司存在明
確的因果關係，一審判決未認定薄熙來批示
請于幼軍支持「大連大廈」建設一事為謀利
事項不影響該8萬美元係受賄所得的認定。
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前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
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6、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

提薄熙來未實施幫助實德集團列入商務

部成品油非國營貿易經營企業名單的具

體行為，該事項不應認定為其為實德集

團謀利事項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證人徐明的證言證明其曾就實德集
團申請列入商務部成品油非國營貿易經營企
業名單一事請托上訴人薄熙來幫助，薄熙來
對此亦予以供認，足以認定薄熙來承諾在此
事上為實德集團謀取利益的事實。根據相關
法律規定，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即符合
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成要件，至於
行為人是否實施了為他人提供幫助的具體行
為，不影響受賄罪謀利事項的認定。薄熙來
及其辯護人的前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
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7、對於上訴人薄熙來的辯護人所提

一審庭審中播放的法國別墅幻燈片不能

證明係薄谷開來、徐明當時觀看的幻燈

片；辦案人員提取幻燈片的蘋果牌電腦

係2005年生產，不可能在2002年用於播

放幻燈片，且該電腦及儲存在該電腦中

的幻燈片未經一審庭審出示、質證，不

能作為定案證據的辯護意見。

經查，一審庭審中播放的別墅幻燈片係辦
案人員從薄谷開來的筆記本電腦中提取，顯
示製作者為「kailai」，製作時間為2002年7月
6日。薄谷開來、徐明均辨認確認上述幻燈
片即為薄谷開來於2002年在瀋陽家中播放給
上訴人薄熙來、徐明觀看的幻燈片。上述幻
燈片已當庭播放，並經控辯雙方質證。薄谷
開來和徐明的證言證明2002年薄谷開來是用
一台蘋果牌筆記本電腦播放了別墅幻燈片，
但未證明辦案人員提取上述幻燈片的電腦即
是當時用於播放的電腦，一審判決亦未作此
認定。辦案人員從薄谷開來2005年以後使用
的電腦中提取了其2002年製作並播放的幻燈
片，辦案機關對此出具了情況說明，並對提
取幻燈片的過程進行了同步錄像，足以證實
涉案幻燈片的來源。原公訴機關並未將提取
幻燈片的電腦作為證據，無需在庭審中出
示。辯護人的前述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
不予採納。

8、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所

提薄谷開來關於曾向薄熙來告知接受徐

明出資購買法國別墅、接受徐明為薄谷

開來、薄瓜瓜支付相關費用的證言虛

假，薄熙來對上述情況均不知情的上訴

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薄谷開來的證言、親筆證詞和作證
錄音錄像均證明2002年上訴人薄熙來與薄谷
開來、徐明共同觀看涉案別墅幻燈片以及其
曾告知薄熙來徐明為其家庭和薄瓜瓜支付過
一些費用的情況，薄熙來的自書材料和親筆
供詞中對相關情節亦予以供認，且有辦案機
關提取的別墅幻燈片予以印證；同時，薄谷
開來、徐明的證言均證實在觀看幻燈片過程
中，薄谷開來明確告訴了薄熙來其購買該別
墅係由徐明出資的事實，二人的證言在主要
情節上能夠相互印證。徐明的證言中關於
2004年薄熙來在商務部與其談話時要求其對
購買別墅一事保密，薄熙來並向其表示薄谷
開來說這些年其對薄谷開來和薄瓜瓜在國外
的幫助支持很大的內容，也印證了薄熙來對
徐明出資為薄家購買別墅、為薄谷開來母子
支付相關費用知情的事實。上述證據足以證
實薄熙來對徐明出資為薄谷開來購買別墅知
情、對徐明為薄谷開來、薄瓜瓜支付有關費
用等事項概括知情。至於薄熙來是否具體知
道所購別墅的運作過程、產權關係、面積、
價值等細節，以及徐明代為支付各種費用的
具體數額、支付方式等詳細情況，並不影響
對薄熙來主觀明知的認定。薄熙來及其辯護
人的前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
院不予採納。

9、對於上訴人薄熙來的辯護人所提

涉及法國別墅的書證均來源於境外，但

未經公證、認證程序，亦非通過司法協

助途徑調取，真實性無法確認，不能作

為證據使用；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薄谷

開來係涉案別墅的實際控制人的辯護意

見。

經查，一審判決中認定的涉及楓丹．聖喬
治別墅的相關書證係辦案機關依法從徐明境
內住所調取或者由證人德維爾、姜豐向辦案

機關提供，其來源合法，無需通過司法協助
途徑調取，相關法律規定亦未要求必須經過
公證、認證程序，且上述書證所證明的內容
與證人證言及其他書證能夠相互印證，足以
確認其內容的真實性，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薄谷開來、德維爾、徐明等人的證言及相關
書證相互印證，能夠證明薄谷開來為隱瞞別
墅真實產權關係及避稅，安排德維爾使用徐
明提供的購房資金通過實施複雜的購房方案
購買了楓丹．聖喬治別墅，以及薄谷開來之
後為繼續掩蓋別墅真實產權關係並進一步加
強實際控制，相繼改變別墅所屬公司及關聯
公司股權的代為持有人的事實，足以證明其
實際控制涉案別墅。辯護人的前述辯護意見
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10、對於上訴人薄熙來的辯護人所

提徐明為薄谷開來、薄瓜瓜之外其他人員

支付的費用不應認定為薄熙來受賄數額以

及認定徐明為薄谷開來、薄瓜瓜等人支付

費用的部分票據真實性存疑，相關費用不

應計入薄熙來受賄數額的辯護意見。

經查，在案證據可以證實上訴人薄熙來對
徐明在薄瓜瓜上學期間為薄谷開來母子支付
相關費用一事概括知情，在此期間，徐明應
薄谷開來、薄瓜瓜二人要求支付的相關費
用，包括應二人要求為二人親友支付的費用
均應當認定為薄熙來明知並認可薄谷開來、
薄瓜瓜收受徐明財物的數額。同時，一審法
院在庭審後已經對辯護人提出異議的票據進
行了核實，並將存在瑕疵的部分票據予以剔
除，未認定為薄熙來受賄數額。經本院審
查，一審判決據以認定實德集團為薄谷開
來、薄瓜瓜等人支付費用的相關票據均真
實、有效，結合薄谷開來、張曉軍及實德集
團相關經辦人員等人的證言及其他書證可以
認定相關費用係徐明應薄谷開來、薄瓜瓜要
求安排實德集團支付，應當認定為薄熙來受
賄數額。辯護人的前述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本院不予採納。

11、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

所提薄熙來主觀上沒有貪污的故意，客觀

上也沒有同意王正剛將公款給其補貼家用

的提議，其對於相關款項最終進入與薄谷

開來有關的律師事務所亦不知情，王正剛

關於曾向其請示涉案工程款處置的證言與

薄谷開來的證言不能相互印證，且所證見

面時間與其秘書車輝關於其活動情況的記

載矛盾，王正剛所作證言內容虛假，一審

判決認定薄熙來犯貪污罪與事實不符的上

訴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王正剛的多次證言均證明，其兩次
向上訴人薄熙來請示涉案公款的處置，並曾
提議留給薄熙來補貼家用，薄熙來同意並打
電話讓薄谷開來與王正剛具體商議處理，其
證言內容與薄谷開來等人的證言及相關書證
能夠相互印證，薄熙來亦曾在親筆供詞中對
王正剛兩次向其請示，期間王正剛曾提議留
給其補貼家用，其打電話讓薄谷開來與王正
剛具體商議的情節予以供認。薄熙來在王正
剛提議將公款給其補貼家用的情況下，安排
王正剛與薄谷開來具體商議辦理，表明其具
有貪污公款的主觀故意，且其行為客觀上導
致了公款被薄谷開來實際佔有的後果，至於
薄熙來是否確切知道相關公款的具體流轉過
程不影響其構成貪污罪的認定。另外，王正
剛的證言中關於其與薄熙來見面的時間有
2002年3、4月份和2002年2月份兩種說法，
但結合證人程岩的證言和相關書證證明的程
岩與王正剛共同赴上級單位、返程時王正剛
單獨去瀋陽的時間，薄谷開來的出入境記錄
反映的薄谷開來在境內的時間，相關書證證
明的上級單位撥付涉案款項的時間，可以確
認二人見面時間為2002年3、4月份，至於薄
熙來的秘書車輝未對薄熙來在此期間與王正
剛見面作出記錄，並不能否定王正剛相關證
言的真實性。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前述上訴
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12、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

所提薄熙來在涉案工程款撥付時已調任

遼寧省省長，不再兼任大連市的職務，

且薄熙來亦非相關工程的負責人，沒有

貪污涉案工程款的職務便利的上訴理由

和辯護意見。

經查，該項工程係由上訴人薄熙來在大連
市任職期間直接安排王正剛具體承辦，涉案
工程款撥付時其仍然對該項工程負有管理職
責，王正剛也因此仍直接向其匯報工作；同
時，薄熙來作為遼寧省人民政府省長也對大
連市人民政府具有管理職權，故薄熙來具有
管理、支配涉案款項的職務便利，並利用該
職務便利實際支配了相關款項。薄熙來及其
辯護人的前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
立，本院不予採納。

13、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

所提薄熙來沒有嚴禁複查「11．15」案

件的意圖和行為，其打王立軍耳光、調

整王立軍職務並非意圖掩蓋「11．15」

案件，要求調查王智、王鵬飛係為了解

事情真相，未要求對王鵬飛進行刑事立

案偵查，取消王鵬飛渝北區副區長職務

提名並無不當；薄熙來未縱容薄谷開來

參與研究王立軍叛逃應對措施，王立軍

患精神疾病的診斷證明亦非虛假，出具

王立軍患精神疾病的診斷證明及發佈王

立軍接受「休假式治療」的微博不是濫

用職權；薄熙來的行為不是導致「11．

15」案件不能依法及時查處和王立軍叛

逃的重要原因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在案證據證實，上訴人薄熙來身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在時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中共重慶市
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的王立軍告知其妻薄
谷開來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後，相繼實施了當
眾斥責王立軍並打王立軍耳光、摔杯子；根
據薄谷開來的要求，安排沒有調查權限的吳
文康對「11．15」案件原偵查人員王智、王
鵬飛進行調查；違規免去王立軍重慶市公安
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要求公安機關對王
鵬飛進行審查，致使王鵬飛被採取刑事立案
偵查措施，提議並批准取消王鵬飛作為重慶
市渝北區人民政府副區長候選人提名等一係
列直接打擊、壓制揭發薄谷開來涉嫌殺人犯
罪的人員、干預案件查辦的行為，表明其嚴
禁複查「11．15」案件的意圖，致使「11．
15」案件未能依法及時查處。同時，王立軍
的證言證明，其叛逃係因薄熙來違規免去其
公安局長職務、對其身邊工作人員違規調查
等濫用職權行為使其感到自身處境危險，經
審理查明的相關事實也表明王立軍的叛逃與
薄熙來的濫用職權行為直接相關，薄熙來的
行為係王立軍叛逃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
此外，上訴人薄熙來明知薄谷開來與王立

軍叛逃相關聯，在相關人員向其匯報王立軍
叛逃事件並研究應對措施時，允許無權參與
處置的薄谷開來參與研究，並採納薄谷開來
所提由醫院出具王立軍患精神疾病診斷證明
的意見，當屬濫用職權縱容薄谷開來參與研
究王立軍叛逃應對措施。而相關醫院根據薄
谷開來的要求，在未對王立軍檢查，亦無相
應診斷、病歷資料的情況下出具了「王立軍
存在嚴重抑鬱狀態和抑鬱重度發作」的診斷
證明，該診斷證明顯係虛假。薄熙來明知王
立軍叛逃，仍同意重慶市有關部門發佈王立
軍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療」的虛假微博信
息，誤導公眾，應當認定為濫用職權。
綜上，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薄熙來實施了

一係列濫用職權行為，其行為是導致「11．
15」案件不能依法及時查處和王立軍叛逃事
件發生的重要原因，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根
據。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前述上訴理由和辯
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14、對於上訴人薄熙來及其辯護人

所提一審判決認定薄熙來濫用職權情節

特別嚴重係因王立軍叛逃，但量刑卻重

於王立軍犯叛逃罪所判處的刑罰，主次

顛倒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

經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
載明，王立軍所犯叛逃罪情節嚴重，其作為
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工作人員叛逃境外應依
法從重處罰，同時其又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
兩個法定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成都市
中級人民法院據此以叛逃罪判處王立軍有期
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有事實和法
律根據。上訴人薄熙來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
員，濫用職權，其行為不僅是王立軍叛逃事
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11．15」案
件不能依法及時查處的重要原因，並造成了
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重大損失。其所犯濫用職權罪屬情節特
別嚴重，又無任何法定從輕或減輕處罰情
節，一審法院對其定罪量刑符合罪責刑相一
致的原則。薄熙來、王立軍所犯罪行不同，
社會危害性、量刑情節等亦不相同，二人的
量刑不具有可比性。薄熙來及其辯護人的前
述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
採納。

15、對於上訴人薄熙來的辯護人所

提一審法院未考慮薄熙來涉嫌受賄犯罪大

多是被動所為、事後知情，對其以受賄罪

判處無期徒刑量刑過重的辯護意見。

經審理認為，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受賄數
額在人民幣10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
刑。上訴人薄熙來受賄數額達人民幣2044萬
餘元，一審法院對其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已經充分考慮了其犯罪的具體事實、性
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量刑適
當。辯護人的前述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
不予採納。
本院認為，上訴人薄熙來身為國家工作人

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構成受賄罪；薄熙來
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夥同他
人侵吞公款，其行為構成貪污罪；薄熙來身
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致使國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構成濫用
職權罪，情節特別嚴重。薄熙來犯受賄罪、
貪污罪、濫用職權罪，應依法懲處，並數罪
並罰。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
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
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
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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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審案薄 15項上訴理由 法院不予採納


